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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教秘人〔2013〕53号
有关高职​院校:
为进一步加强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的培养与管理工作，充分发挥专业带头人在我省高职高专教育教学改革、创新和发展中的示范带头作用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培养考核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考核对象与考核期限
    考核对象：2008年度选拔的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,考核期限：2009年1月—2012年12月31日。
二、考核内容
主要考核专业带头人在考核期内：
1.政治表现与教书育人情况；
2.教学与科研工作情况；
3.教学改革、专业建设与课程建设情况；
4.团队建设情况；
5.实验实训实习基地建设情况；
6.社会服务与进修提高情况。
三、考核要求
专业带头人在考核期内业绩成果必须达到下列条件中的1、2、3、5或1、2、4、5项：
1.积极开展教学改革。主持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1项以上或参加（前3名）省级以上教学改革研究项目1项以上，并取得阶段性成果；或作为第一完成人获校级教学成果奖1项以上或获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1项以上（排名前3）。
2.积极推进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。主持制订或修订本专业建设方案和人才培养方案，指导制定本专业相关课程标准，并积极开展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。专业主讲课程有1门以上获校级精品课程，或参加编写本专业校本教材或省级以上高职高专规划教材1部以上。
3.积极开展科研工作。主持5类科研项目1项以上，或承担3类科研课题（前3名）并取得阶段性成果，或获得3类以上科研奖励，或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1项以上；作为第一作者在三类以上期刊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1篇以上或正式出版本专业学术与技术专著4万字以上。
4.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工作。承担行业企业技术改造、技术革新、技术研发、技术推广、技术咨询服务项目、为行业、区域经济服务的专业调研咨询项目（前3名）1项以上，取得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，且有项目经费到校。或在专业技术开发应用和专业知识应用普及方面的成果（普及性出版物、工具性实物、应用性软件等），经专家鉴定，在行业和区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实用价值。
5.积极推进团队建设和实验实训实习基地建设。作为主要负责人所带领的专业团队获校级以上教学团队称号，或承担省级以上质量工程项目1项以上；指导青年教师1名以上，并取得一定成果；主持或作为主要参与人建设本专业校内实验实训基地1个以上，并拓展校外专业实习基地1个以上。
 四、考核程序
1.被考核人员提交考核材料
根据考核内容和考核要求，被考核人员如实认真填写《安徽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考核表》并附相应材料。
2.学校初步考核
所在学校根据被考核人提交的考核材料，依据考核内容和考核要求，组织初步考核，提出初步考核等次，并填写《安徽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考核汇总表》。
3.省教育厅组织考核
依据考核内容和考核要求，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进行考核，确定考核结果。
五、考核结果及使用
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次。完全符合考核要求且成绩突出，考核结果为优秀；基本符合考核要求，考核结果为合格；达不到考核要求的，考核结果为不合格。
考核结果作为省教育厅对专业带头人进行项目资助、出国培训的重要依据。
六、考核材料报送要求
1.学校有关部门要认真审核被考核人员提交的考核材料，确保真实性。
2.被考核人提交的考核材料所涉及的论文、论著（教材）、项目（科研、质量工程）、获奖、到校项目经费等具体业绩成果的，需提供能证明的材料复印件并加盖学校公章，否则，一律不予认可。其中：论文需提供论文期刊封面、目录以及论文内容的复印件；论著（教材）需提供封面、版权页、目录以及能够说明本人承担任务的序或前言的复印件；项目（科研、质量工程），如是主持者，需提供立项文件复印件，如是参与者，则需提供立项文件以及项目原始申报书复印件；到校项目经费需提供银行到帐单复印件。
3.请有关学校于2013年5月23—24日将《安徽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考核表》与相关材料一式二份、《安徽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考核汇总表》一份以及电子版报省教育厅人事处。
附件 
     1.《安徽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考核表》（样表）
     2.《安徽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考核汇总表》（样表）
     3.2008年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入选人员名单
  安徽省教育厅
 2013年4月8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